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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 我公司为房地产经营企业，雇用了一些代理销
售人员，他们是与其他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我公司根据

个人销售业绩会给这些代销销售人员一部分佣金，请问

此佣金是否要通过职工薪酬科目核算，能否税前扣除？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手续费及

佣金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29号）的第
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保险企业之外的其他企业，按与

具有合法经营资格中介服务机构或个人（不含交易双方

及其雇员、代理人和代表人等）所签订服务协议或合同确

认的收入金额的 5%计算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的税前扣除
限额。

同时该文件第二条规定，“企业应与具有合法经营资

格中介服务企业或个人签订代办协议或合同，并按国家

有关规定支付手续费及佣金。”

当然这种情况下，代理销售人员不属于本企业员工，

佣金也就不能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了。

074. 2008年集团整体上市，我局作为集团总公司的
下属单位一并上市。与此同时，根据文件，原属于我局的

全部划拨土地以评估价入账，土地性质由“划拨”变为“作

价出资”，该环节未缴纳任何费用。

现根据公司发展规划，母公司（我局）将自有土地转

让给子公司（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商品房开发。日前办理

的过程如下：土地局认定此转让行为属于公司内部行为，

未要求对土地先过户，而是直接对土地以所有权为子公

司且按商业用地性质进行评估，收取土地出让金（出让金

取费标准为评估价的40%，已缴纳）。按着财政局开出了契
税的缴款通知书，收取标准是转让方以出让金的 3%与受
让方以评估价的3%之和。
现在我单位对契税的缴纳标准提出质疑，按照《契税

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契税应该由承受方缴纳，且计税

标准应为出让金的3%。但对方提出土地性质尽管土地证
显示作价出资，但实为划拨地，按照契税管理条例，应按

划拨地出让方补缴契税。请问：国企改制上市，是否必须

缴纳契税。

答：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改制过程中以

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转移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关契税

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9号）第一条为：根据《契税暂
行条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属于

契税的征收范围。根据《契税暂行条例细则》第八条第一

款规定，以土地、房屋权属于作价投资、入股方式转移土

地、房屋权属的，视同土地使用权转让征税。”

因此，对以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转移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行为，应视同土地使用权转让，由土地使用权的

承受方按规定缴纳契税。

075. 我公司根据协议，在规定的时间内收到政府补
贴100万元。对于此补贴拨款，政府并没有下达红头文件。
虽然在日后未达到协议要求的工作进度时，此补贴款可

能被政府收回，但协议中未写明这一点。现项目刚刚开

展，相关成本费用尚未发生。①会计处理为：借 ：银行存
款 100；贷：预计负债 100。这样的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
要求。②申报季度预缴企业所得税时，不确认这 100万元
的营业外收入是否有涉税风险？

答：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第
五条的规定，“政府补助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

确认：（一）企业能够满足政府补助所附条件；（二）企业能

够收到政府补助。”贵公司收到政府补贴100万元，满足政
府补助的确认条件，对于政府补助应予以确认。

由于贵公司是直接收到100万元，属于与收益相关的
政府补助。根据准则的相关规定，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应当在其补偿的相关费用或损失发生的期间计入当期损

益。由于贵公司项目刚刚展开，相关成本费用尚未发生。

因此会计分录为：借：银行存款100；贷：递延收益100。
如果日后项目工作未达到协议要求，政府补助被收

回，应按照准则第九条规定处理，即“已确认的政府补助

需要返还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一）存在相关递延

收益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余额，超出部分计入当期

损益；（二）不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对于政府补助的纳税处理，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

知》（财税［2011］70号）的规定，“一、企业从县级以上各级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及其他部门取得的应计入收入总额的

财政性资金，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以作为不征税收

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一）企业

能够提供规定资金专项用途的资金拨付文件；（二）财政

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对该资金有专门的资金

管理办法或具体管理要求；（三）企业对该资金以及以该

资金发生的支出单独进行核算。”

因此，对于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政府补助都应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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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企业所得税。贵公司这种情况，100万元的政府补助
应该进行纳税申报。

076. 某大型超市A与另一商业中心B合作，B发行的
卡在B商业中心与A超市均可使用，每月底结账，B根据
卡在A 超市的消费情况付款给A。现在B要求超市A开具
增值税专用发票，因B根据预收卡券已经缴纳了增值税，
A超市以没有发生实物流转为由（商品直接卖给了消费
者），不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这样，B只能缴纳增值税而
没有进项税。请问税务机关是如何处理的？

答：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增值税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是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为收讫销售

款项或者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的当天；先开具发票的，

为开具发票的当天。同时根据《发票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填开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发生

经营业务确认营业收入时开具发票。未发生经营业务一

律不准开具发票。

综上可知，商业中心B在预收卡券时，增值税纳税义
务还没有发生，这时按照预收的金额计算缴纳增值税是

不合适的。因此，超市A和商业中心B应该在客户实际刷
卡购物时，承担纳税义务，开具发票，计算缴纳增值税，月

末再按各自的消费金额进行资金结算。

077. 股东A和股东B，合资成立一家公司C，由A和B
分别派出一名职员到合资公司C任总经理和副总经理，
两者的劳动关系仍在A和 B所开设的公司（简称“股东
方”），工资及福利均在各股东方享受。合资公司C根据董
事会决议和合资协议，年底将向两个股东方返还两名高

管在股东方所领的工资及福利，合资公司将此费用作为

费用支出（可视为人工成本）。

请问：①站在合资公司的角度，年底返还股东方派出
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是否可以税前

列支？如何处理个人所得税？②站在股东方角度，如果收
到合资公司返还的工资和福利，是否必须开具发票（应该

是劳务类发票）？

答：1.劳务派遣人员的工资和福利属于合资企业正
常经营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可以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列

支。个人所得税按照正常规定代扣代缴。当然，按照我国

现行税法，派遣人员从两处以上单位取得所得，需要在

每年 1月1日至3月31日，去地方税务局做年度个人所得
税申报。

2.如果合资公司是与股东方签订派遣人员劳务合同，
那么股东方收到合资公司所支付的劳务费，应该开具劳

务发票。如果没有签订劳务合同，那么合资公司只是与派

遣人员个人之间存在劳务关系，不需要开具劳务发票。

078. 公司本年初注册成立，与移动公司签订了一个
通讯网络架线劳务合同，以及污水处理等短期劳务合同，

涉及分包业务。现有以下几个问题：

（1）连续几个月有费用产生，其中主要的是支付临时
工工资等。对方没有给预付款，等工程结束后再结算付

款。公司连续几个月都没有收入，只是在 8月份到地税局
代开了两张发票并缴纳了营业税、城建税及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请问：从注册后开业至8月
份，临时工工资的账务该如何处理，每个月临时工工资成

本该如何结转？

（2）临时工没有签合同，也没有缴社保、个税等，没有
开劳务发票。每人月工资低于 1 500元，按工资表现金发
放，每月总额有三四万。请问：如果完善相应手续，将工资

列入应付职工薪酬，账务该如何处理？

（3）由于企业没有收入，劳务成本无法结转，余额如
何报表列示？因无法按完工百分比法处理，待企业有收入

后劳务成本按多少结转？

答：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相
关规定，本准则所称职工，是指与企业订立劳动合同的所

有人员，含全职、兼职和临时职工，也包括虽未与企业订

立劳动合同但由企业正式任命的人员。未与企业订立劳

动合同或未由其正式任命，但向企业所提供服务与职工

所提供服务类似的人员，也属于职工的范畴，包括通过企业

与劳务中介公司签订用工合同而向企业提供服务的人员。

因此，贵公司聘用的临时工属于准则中职工的范畴，

他们的工资可以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

2.具体会计核算：①工资计提时，借：相关成本科目；
贷：应付职工薪酬。②发放工资时，借：应付职工薪酬；贷：
库存现金。

3.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十四条的
相关规定，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

够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一）已经发生的

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的，按照已经发生的劳务成

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二）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

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

收入。

因此，贵公司如果属于收入准则第十四条第（一）款

所规定的情况，在资产负债表日，可以按照已经发生的劳

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同时结转劳务成本。即资

产负债表日，劳务成本应当全部结转完，没有余额。如果

属于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在资产负债表日只

结转成本，不结转收入。同样，劳务成本也不存在余额问题。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财会教研室 王建安

曹水林 蔡雪晴）


